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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沪奉农委〔2025〕66 号

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奉贤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

用地入市民主管理机制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海湾旅游区管委会：
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奉贤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

理机制的实施意见》经 2025 年 12 月 2 日奉贤区第六届人民政府第

11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5年 12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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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完善奉贤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

民主管理机制的实施意见

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依法统筹农村集体土地资源，夯实农村集

体土地管理基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等规定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建立和完善我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

主管理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理工作，突出集体经济

组织成员的主体地位，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土地的主

动性、积极性和责任心，进一步优化农村规划布局，节约集约利用集

体土地，推动建立符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

用地入市长效管理机制。

二、民主决策机制

（一）依法纳入民主管理事项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作为集

体资产资源，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工作纳入民主管理

事项，具体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资产经营管理方式、村级土地

利用规划等事项的决策。

（二）完善民主管理决策内容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投

资、管理、处置等事项进行科学决策：一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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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意向和出让、出租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等方案，《上海市农村集体

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中须出让人同意的事项；二是集体

土地利用规划成果、规划修改方案；三是通过依法依规淘汰不符合环

保、安全、产业政策等标准的企业，积极引进符合区域发展规划和产

业发展导向的企业，以及通过资产收购、建造来扩大集体资产总量。

（三）提高土地管理决策效益。农村集体资产可依法依规通过公

开、竞争性方式选择经营管理主体，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街镇集体资产

经营平台或其他符合条件的社会化、市场化运营机构，以促进管理规

范，提高经营效益。

（四）坚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主体地位。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入市管理、经营、入市等事项上，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

管理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征求意见，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（或

成员代表会议）作出决定，并且予以公开、公示。

三、民主决策程序

（一）街镇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策程序

1.街镇经济联合社理事会提议。由街镇经济联合社理事会全体成

员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事项进行讨论，形成初步意见（或

方案）。

2.街镇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议。由街镇集体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事项的意见（方案）进行审议，

并于五个工作日内将审议结果反馈至街镇经济联合社。

3.召开街镇经济联合社成员大会（或成员代表会议）。街镇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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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社成员大会（或成员代表会议）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

事项的意见（方案）进行表决，并形成决议。

4.决议公开。决议需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

工作日。

（二）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策程序

1.村理事会商议。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事项在广泛征

求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、监委会成员、党员、村民代表及广大村

民意见的基础上，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提议，形成初步提议意见（或

方案），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充分讨论，科学论证，按照

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，形成会议意见（或方案）。

2.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会议通过的方案报街镇集体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预审，五个工作日内形成预审意见，反馈至村集体经济组

织。

3.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（或成员代表会议）决议。召开村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（或成员代表会议）对方案进行表决，并形成决

议。

4.决议公开。决议需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五

个工作日。

5.公示无异议后将相关资料报街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。

四、民主管理监督

（一）强化区级层面监管。按照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

条例》规定，区级层面加强监督管理，健全经营管理机制、决策机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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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机制和监督机制。

（二）加强镇级层面监管。进一步理顺街镇经济联合社与下属集

体企业的关系，坚持依法管理、民主决策、合理分配的原则，使街镇

经济联合社不仅作为决策管理机构而且成为独立经营核算主体。

（三）完善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平台。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“三

资”监管平台功能，优化操作流程，确保街镇经济联合社所有集体企

业得到实时监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街镇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

地入市民主管理工作，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、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

的工作机制。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财政局等部门将各司

其职充分做好指导工作，研究制定相关政策，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建

立起规范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民主管理制度，确保集体经营性建设

用地入市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发动。各街镇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强化宣传动

员，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宣传教育，同时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，

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理工作

进展情况，及时总结试点中涌现的好做法、好经验、好典型，营造集

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营管理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完善考核机制。各街镇要强化责任落实，把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建设用地民主决策管理工作列入年终考核内容，提高集体经济组

织民主管理水平。



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19 日印发


